
铜梁区2019年“脱贫攻坚”区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指标得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分值
	评分说明
	须提供的证明材料
	得分 
	备注

	项目投入   （20分）
	资金分配
	分配办法
	制定资金管理办法，包括资金使用、分配等，明确资金使用范围、审批、拨付程序等；资金分配应因素全面、依据充分、标准合适、程序合规。
	2
	①制定资金管理办法且办法内容全面的得2分；②办法未中明确资金使用范围、程序，资金分配因素全面、依据充分、标准合适、程序合规的得1分；③未制定资金管理办法的得0分。
	资金分配管理办法
	2
	已制订《重庆市铜梁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实施办法》且内容全面。

	
	
	分配结果
	按资金管理办法分配资金并公开。
	2
	①按照“因素全面、依据充分、标准合适、程序合规”的要求分配资金且公示的得2分；②按要求分配资金但未公示得1分；③未按要求分配资金的得0分。
	资金申报、审核、审批及分配文件主管部门提供的项目公示资料等
	2
	按资金管理办法分配资金并公开。

	
	
	项目公示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是否进行公示；公示是否及时，公示期是否到达要求；公示内容准确；公示内容完整。
	2
	①项目实施主体在扶贫项目所在地按要求进行公示，计2分；②公示及时，公示期到达要求。③公示内容准确；④公示内容完整。
	据实确定应公示而未公示的项目资金范围额度、内容和公示时效
	1
	扶贫小额信贷贴息未及时公示、建档立卡贫困户自主发展种养殖业补助资金无公示资料。酌情扣1分。

	
	资金保障
	预算指标
	预算文件
	2
	①足额安排资金得2分；②未足额安排资金扣1分；③未安排资金得0分。
	资金文件
	2
	区级资金足额安排到位。

	
	
	资金到位率
	本项目实际使用的资金/该项目应使用的资金×100%
	2
	①达到100%的得2分；②达到90%（含）—100%的得1.5分；③达到80%（含）—90%的得1分；④达到70%（含）—80%的得0.5分；⑤70%以下的得0分。
	账本、凭证等相关资料
	2
	财政已实际拨付资金。

	
	
	资金使用
	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截留、挪用专项资金，资金使用合规
	2
	①按相关政策制度规定、资金分配结果及合同约定使用资金的计2分；②发现挤占、截留、挪用专项资金的得0分。
	核查相关账务。
	2
	按相关政策制度规定、资金分配结果及合同约定使用资金。

	
	
	账务管理
	专项资金单独列支、财务核算规范
	2
	①建立项目专账或明细账得2分；②建立专账或明细账，但核算不规范的得1分；③未建立专账或明细账的得0分。
	核查相关账务、资料
	2
	按项目建立明细账，核算规范。

	
	预算执行
	年度资金结转结余率
	考核年度扶贫资金使用成效
	6
	结转结余资金在 1 年以内且资金结转结余率＜8%，得6 分；结余率≥8%且＜15%得3分；结余率≥1５%且＜20%得1分。结余率≥20%，得 0 分。存在 2 年以上结转结余资金的直接扣6分。
	拨出凭证及账薄记录
	5
	结转结余资金在 1 年以内且资金结转结余率＜8%，得6 分；但考虑资金支付不及时，酌情扣1分。

	项目管理（20分）
	决策过程
	绩效目标
	设立了绩效目标；目标明确；目标细化；目标量化。
	2
	①设有绩效目标且目标明确细化量化得2分； ②目标不明确完整量化得1分；③未设立绩效目标得0分。
	绩效目标申报表、工作计划及有关材料
	2
	铜扶贫〔2019〕11号、铜财〔2019〕135号等文件有相关资金使用计划。

	
	
	决策依据
	整体项目设立依据。
	2
	①项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政府规划、部门计划或实际需要的得2分；②项目违背相关法律法规或政策文件的得0分。
	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政府规划、部门计划等
	2
	按相关文件精神执行。

	
	机制保障
	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健全，分工明确。
	2
	①成立（明确）组织机构，明确了工作职责的得2分；②已建立组织机构但分工不明确的得1分；③未建立的得0分。
	组织机构文件、职责分工
	2
	区农业农村委设立扶贫开发办公室组织扶贫相关工作。

	
	制度保障
	管理制度
	制定扶贫工作相关（含资金）管理制度
	2
	①建立并严格执行扶贫工作相关管理制度的得2分；②已建立扶贫相关工作制度但未得到有效执行的得1分；③未建立的得0分。
	扶贫工作相关的管理制度或文件
	2
	渝财农〔2017〕145号、铜财〔2018〕971号等文件。

	
	档案管理
	资料完整及规范性
	资料完整及规范度=抽样数/抽样总数
	2
	资料完整规范度等于或高于95%得2分，每降低3%扣1分，扣完为止。
	扶贫项目档案资料
	0
	抽查区级产业发展项目的12个镇街档案资料不完整或未及时归档装订。 

	
	监督检查
	绩效自评
	绩效自评情况是否数据全面、真实、准确
	4
	①按要求开展并完成自评工作，提交自评报告得4分；②按要求自评报告但报告格式不规范，绩效不明确，问题意见不具体，得2分；③未开展绩效自评工作得0分。
	项目单位绩效自评工作的开展情况和自评报告的质量情况
	3
	区农业农村委项目均进行绩效自评，全年实际值申报与实际完成情况基本一致，但考虑全年实际完成值与绩效指标值存在偏离度大于30%的情况，酌情扣1分。

	
	
	督查考核
	加强项目开展和日常管理的监督、检查
	2
	①按照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加强对扶贫资金监督、检查的得2分；②开展监督检查，但未将检查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并督促整改到位的得1分；③未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的得0分。
	检查监督通知，检查记录、整改意见等
	1
	区扶贫办对项目开展单位进行了日常监督检查但并未将检查结果在一定范围公开，且无出具检查意见等文件，扣1分。

	
	
	对项目建设程序的监管
	对实施的具体产业化项目建设程序的监管
	2
	建设项目按照规定进行招投标、验收、预结算审核等程序的得2分。
	实施项目建设程序性资料，如：招投标或竞争性比选、结算审核等程序性资料。
	2
	抽查到的项目按规定实施建设项目程序。

	
	
	后期管护
	加强对项目后期的管护
	2
	未发现后期管护相关问题的得2分。
	绩效评价项目组现场查勘照片等资料。
	0
	对永嘉镇花椒基地建设项目管护不到位。

	项目产出和效果                （60分）
	产出指标 （40分）      
	产出数量
	按照目标指标数量完成
	15
	按照目标数量完成100%得15分，每降低1%扣1分，扣完为止。
	绩效目标申报表及变更批复资料
	15
	根据绩效目标申报表对比项目实际完成情况，均完成绩效目标指标。 

	
	
	产出质量
	扶贫资金精准使用情况
	15
	①资金使用符合文件要求且精准到位得15分；②资金安排与扶贫项目不相关，每发现一处扣1分，扣完为止。
	扶贫项目申报及审批验收资料
	15
	扶贫资金按文件要求精准使用。

	
	
	产出时效
	任务完成及时率
	10
	①收到财政扶贫资金后在当年完成：4个月内完成得10分；6个月内完成得5分；8-12个月内完成得4分；②收到财政扶贫资金后在次年4月份前完成得3分，超过次年4月份未完成的得0分。
	收付款凭据及相关验收文件
	10
	收到财政资金后及时完成。

	
	效益指标（20分）
	经济、社会效益
	经济、社会效益实现程序
	10
	①经济、社会效益好，包括扶贫对象的现状得到大幅改善等得10分；②经济、社会效益较好得1-9分；③未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得0分。
	各类调查报告、各宣传资料、问卷调查及现场走访资料
	8
	经济、社会效益实现较好，扶贫对象的现状得到改善。

	
	
	扶贫对象满意程度
	问卷调查
	10
	调查综合满意度达95%以上（10分），95%-90%(9分） 89%-80%（8分），70%以下（7分）。
	发放调查表
	10
	问卷调查满意度96.15%。

	绩效评价总得分：9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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